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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依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2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
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666.5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799.9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866.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2.50元/股。

比依股份于2022年2月9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比依股份”A股
股票1,866.6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于2022年2月11
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2022年2月11日（T+2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
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2月1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
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
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4,331,269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36,966,825,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1362812%。 配号总数为136,966,825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136,966,82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

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7,337.77倍，超过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
发行股份的50%（向上取整至1,000股的整数倍，即2,333.3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466.6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199.9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
量9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066363%。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2月10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

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2022年2月11日（T+2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0日

江阴标榜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阴标榜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榜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2,25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3号）。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和广发证券以下统称“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250.00万股， 本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40.25元/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
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
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
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
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112.50万股
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608.75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41.25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8.5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2,250.0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标榜股份于2022年2月9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
行“标榜股份”股票641.25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2月11日（T+2日）及时履
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江阴标榜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2年2月11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
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
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
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
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江阴标榜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
户在2022年2月1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
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
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中信建投证券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
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
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
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
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
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
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
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
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
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
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
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2,802,530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65,019,664,000股，配号总数为130,039,328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
为00013003932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江阴标榜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139.51875倍，高于100倍，发
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00%（向上取
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4,500,0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158.7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091.25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67833842%， 申购倍数为
5,958.27391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2月10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

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2年2月11日（T+2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江阴标榜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0日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０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２
月１０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华
兰疫苗”）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３、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
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２年２月９日 （Ｔ＋１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主持了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中
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
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７８０５ ２８０５
末“５”位数 ４７０６１
末“６”位数 ０４０２６３ ２９０２６３ ５４０２６３ ７９０２６３
末“７”位数 ０７１２９４４
末“８”位数 １１３３２４５０ ３１３３２４５０ ５１３３２４５０ ７１３３２４５０ ９１３３２４５０ ７９３２６７８４ ０４３２６７８４ ２９３２６７８４ ５４３２６７８４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

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２８，００７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
司Ａ股股票。

发行人：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０日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兰疫苗”、“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４，００１．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２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
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４，００１．００万股。本
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５６．８８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公募基
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以下简称 “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 “养老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和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６２．００００元 ／ 股。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
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划，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４，００１，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０．００％。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２，０００，５００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９，２０７，５００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８１．１１％，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６，８０１，５００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８．８９％。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３６，００９，０００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９，６１１．９０３８４倍，超
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７，２０２，０００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２，００５，５００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６１．１１％，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４，００３，５００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３８．８９％。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０．０２１４２０１４８４％，有效申购倍数
为４，６６８．５０１７３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具体如下：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于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０
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
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
的股份锁定期为６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华泰华兰疫苗家园１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本次获配股票限售
期为１２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
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配售。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专项资管计划。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４，００１，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０．００％。

截至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６日（Ｔ－４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根据发行人与战
略投资者签署的《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
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１ 华泰华兰疫苗家园１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４，００１，０００ ２２７，５７６，８８０．００ １２个月

合计 ４，００１，０００ ２２７，５７６，８８０．００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４日（Ｔ＋４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战略投

资者缴款原路径退回。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１〕２１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２０２１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１〕９１９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２０２０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８３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３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
证协发 〔２０１８〕１４２号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 》（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２１２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２０１８〕１４２号）等相关规定，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８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３２０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７，３７６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
与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５，５５８，３１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

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

占有效申购数量
的比例

配售数量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３，７１５，６７０ ６６．８５％ １５，５３９，１１４ ７０．６１％ ０．０４１８１７７２％
Ｂ类投资者 ２７，１６０ ０．４９％ １１２，２０６ ０．５１％ ０．０４１３２１０８％
Ｃ类投资者 １，８１５，４８０ ３２．６６％ ６，３５４，１８０ ２８．８８％ ０．０３５００５５５％

合计 ５，５５８，３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５，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２，２６６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东方新

能源汽车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

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４５３
联系邮箱：ｈｔｌｈｅｃｍ＠ｈｔｓｃ．ｃｏｍ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２２号丰铭国际大厦Ａ座６层

发行人：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０日

(上接 C2 版)
（二）网下申购
在初步询价期间提交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必须参与

网下申购。
1、网下申购时间为 2022 年 2 月 11 日（T 日）9:30-15:00。 网下投资者必

须在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为其管理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
申购记录中申购价格为本次发行价格 10.80 元 / 股， 申购数量为其有效报价
对应的有效拟申购数量。网下投资者为参与申购的全部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
录后，应当一次性全部提交。 网下申购期间，网下投资者可多次提交申购记
录，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申购记录为准。

2、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只能以其在协会注册的证券账户和银行收付款账
户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配售对象全称、证券账户名称（上海）、证券账户号码
（上海）和银行收付款账户必须与其在协会注册的信息一致，否则视为无效申
购。因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有效
报价配售对象自负。

3、网下投资者在 2022 年 2 月 11 日（T 日）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4、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申购，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联

席主承销商将公告披露违约情况，并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

5、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在网下申购及持股等方面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
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网下初步配售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 2022 年 1 月 27 日（T-6 日）刊登的《发行

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确定的配售原则，将网下发行股票配售给提供有效
报价并参与了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并将在 2022 年 2 月 15 日（T+2 日）刊登
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中披露初步配售情况。

（四）公布初步配售结果
2022 年 2 月 15 日（T+2 日），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内容包括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网下投资者名称、每个获配网下
投资者的报价、申购数量、初步获配数量，以及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
未参与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明显少于报价时拟申购数量的网下投资者信息。
以上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五）认购资金的缴付
1、2022 年 2 月 15 日（T+2 日）16:00 前，获得初步配售资格的网下投资者

应根据发行价格和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数量，从配售对象在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的银行账户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网下发行资金专户足额划付
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当于 2022 年 2 月 15 日（T+2 日）16:00 前到账。 请投资
者注意资金在途时间。

2、认购款项的计算
每一配售对象应缴认购款项 = 发行价格×初步获配数量。
3、认购款项的缴付及账户要求
网下投资者应依据以下原则进行资金划付，不满足相关要求将会造成配

售对象获配新股无效。
（1）网下投资者划出认购资金的银行账户应与配售对象在中国证券业协

会登记备案的银行账户一致。
（2）认购款项须划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结算银行开立的网下发行资

金专户，每个配售对象只能选择其中之一进行划款。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
各结算银行开立的网下发行资金专户信息及各结算银行联系方式详见中国
结算网站（http://www.chinaclear.cn）“服务支持—业务资料—银行账户信息
表”栏目中“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网下发行资金专户信息表”和“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QFII 结算银行网下发行专户一览表”，其
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QFII 结算银行网下发行资
金专户一览表”中的相关账户仅适用于 QFII 结算银行托管的 QFII 划付相关
资金。

（3）为保障款项及时到账、提高划款效率，建议配售对象向与其在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的银行收付款账户同一银行的网下认购资金专户划款。划款时
必须在汇款凭证备注中注明配售对象证券账户号码及本次发行股票代码
603132，若不注明或备注信息错误将导致划款失败、认购无效。 例如，配售对
象股东账户为 B123456789，则应在附注里填写：“B123456789603132”，证券账
号和股票代码中间不要加空格之类的任何符号，以免影响电子划款。 网下投
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款项划出后请及时登陆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查询资
金到账情况。

4、 联席主承销商按照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实际划拨资金有效配
售对象名单确认最终有效认购。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将视其为违约， 将于 2022 年 2 月 17 日
（T+4 日）在《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以下

简称“《发行结果公告》”）中予以披露，并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对未在 2022 年 2 月 15 日（T+2 日）16:00 前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配售对
象，其未到位资金对应的获配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网下和网上投资者
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将中止发行。

5、 若初步获配的配售对象缴纳的认购款金额大于获得初步配售数量对
应的认购款金额，2022 年 2 月 17 日（T+4 日），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联席
主承销商提供的网下配售结果数据向配售对象退还应退认购款，应退认购款
金额 = 配售对象有效缴付的认购款金额 - 配售对象应缴纳认购款金额。

6、 网下投资者缴纳的全部认购款项在冻结期间产生的全部利息归证券
投资者保护基金所有。

（六）其他重要事项
1、律师见证：北京天达共和（上海）律师事务所将对本次网下发行过程进

行见证，并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
2、联席主承销商特别提醒：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在本次发行后达到发行

人总股本的 5%以上（含 5%），需自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发行中，已参与网下发行的配售对象及其关联账户不得再通过网

上申购新股。
4、违约处理：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

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四、网上发行
（一）申购时间
本次网上申购时间为 2022 年 2 月 11 日 （T 日）9 :30-11 :30、13:

00-15:00。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
进行新股申购。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本次发行，则按申购
当日通知办理。

（二）申购价格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10.80 元 / 股。 网上申购投资者须按照本次发行

价格进行申购。
（三）申购简称和代码
申购简称为“金徽申购”；申购代码为“732132”。
（四）网上投资者申购资格
2022 年 2 月 11 日（T 日） 前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且在

2022 年 2 月 9 日（T-2 日）前 20 个交易日（含 T-2 日）日均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1 万元（含）以上的投资者方可通过上
交所交易系统申购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投资
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 20 个交易日的，按 20 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
市值。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多个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确认多个
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
称”、“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 2022 年 2 月 9
日（T-2 日）日终为准。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持有市值按其证券账户中纳入市
值计算范围的股份数量与相应收盘价的乘积计算。 根据投资者持有的市值确
定其网上可申购额度，持有市值 1 万元以上（含 1 万元）的投资者才能参与新
股申购，每 1 万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不足 1 万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
额度。 每一个申购单位为 1,000 股，申购数量应当为 1,000 股或其整数倍，但
最高不得超过其按市值计算的可申购上限，同时不得超过网上初始发行股数
的千分之一，即 29,000 股。

融资融券客户信用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到该投资者持有的市值中，
证券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明细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到该证券公司持有的市
值中。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
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相同的，按证券
账户单独计算市值并参与申购。 不合格、休眠、注销证券账户不计算市值。 非
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发生司法冻结、质押，以及存在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限制的，不影响证券账户内持有市值的计算。

（五）网上发行方式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 2,940.00 万股。 联席主承销商在指定时间内（2022 年 2 月 11 日（T
日）9:30 至 11:30，13:00 至 15:00）将 2,940.00 万股“金徽股份”股票输入在上交
所指定的专用证券账户，作为该股票唯一“卖方”。

（六）申购规则
1、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所有参

与本次网下询价、申购、配售的投资者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若投资者同时
参与网下和网上申购，网上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2、 每一申购单位为 1,000 股， 单一证券账户的委托申购数量不得少于
1,000 股，超过 1,000 股的必须是 1,000 股的整数倍，但不得超过其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 A 股股票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对应的网上可申购额度，同时不
得超过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即不得超过 29,000 股。 对于申购量超
过联席主承销商确定的申购上限 29,000 股的新股申购，上交所交易系统将视

为无效予以自动撤销，不予确认；对于申购量超过按市值计算的网上可申购
额度，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对超过部分作无效处
理。

3、投资者参与网上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
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新股申购的，以及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
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新股申购的， 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
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七）网上申购程序
1、办理开户登记
参加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须持有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的证券账户卡。
2、市值计算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需于 2022 年 2 月 9 日（T-2 日）前 20 个交

易日（含 T-2 日）持有上海市场市值日均值 1 万元以上（含 1 万元）。 市值计
算标准具体请参见《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规定。

3、开立资金账户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应在网上申购日 2022 年 2 月 11 日（T 日）

前在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立资金账户。
4、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上交所上市股票的方式相同，网上投资者根

据其持有的市值数据在申购时间内（T 日 9:30-11:30、13:00-15:00）通过上交
所联网的各证券公司进行申购委托。

（1）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填写好申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
股票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到申购者开户的与上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
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核查投资者交付的各项证件，复核无误后即可
接受委托。

（2）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时，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
要求办理委托手续。

（3）投资者的申购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八）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
网上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为：
1、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本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回拨后），则

无需进行摇号抽签，所有配号都是中签号码，投资者按其有效申购量认购股
票；

2、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大于本次最终网上发行数量（回拨后），则按每
1,000 股确定为一个申购配号，顺序排号，然后通过摇号抽签确定有效申购中
签号码，每一中签号码认购 1,000 股。

中签率 =（最终网上发行数量÷网上有效申购总量）×100%。
（九）配号与抽签
若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则采取摇号抽签确定

中签号码的方式进行配售。
1、申购配号确认
2022 年 2 月 11 日（T 日），上交所根据投资者新股申购情况确认有效申

购总量，按每 1,000 股配一个申购号，对所有有效申购按时间顺序连续配号，
配号不间断，直到最后一笔申购，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券交易网点。

2022 年 2 月 14 日（T+1 日），向投资者公布配号结果。申购者应到原委托
申购的交易网点处确认申购配号。

2、公布中签率
2022 年 2 月 14 日（T+1 日），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刊登的《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
公告》中公布网上发行中签率。

3、摇号抽签、公布中签结果
2022 年 2 月 14 日（T+1 日）上午在公证部门的监督下，由发行人和联席

主承销商主持摇号抽签，确认摇号中签结果，并于当日通过卫星网络将抽签
结果传给各证券交易网点。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 2022 年 2 月 15 日（T+2
日）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刊登的《网下
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中公布中签结果。

4、确定认购股数
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定认购股数，每一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 股。
（十）中签投资者缴款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2022 年 2 月 15 日（T+2 日）公告的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 网上投资者缴款
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2022 年 2 月 15 日（T+2 日）日终，
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
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

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十一）放弃认购股票的处理方式
对于因网上投资者资金不足而全部或部分放弃认购的情况，结算参与人

（包括证券公司及托管人等）应当认真核验，并在 2022 年 2 月 16 日（T+3 日）
15:00 前如实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申报， 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给
联席主承销商。放弃认购的股数以实际不足资金为准，最小单位为 1 股。投资
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十二）发行地点
全国与上交所交易系统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
五、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股份处理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束后，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实际缴款情况

确认网下和网上实际发行股份数量。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
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将中止发行。

网下、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联席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等具体
情况请见 2022 年 2 月 17 日（T+4 日）刊登的《发行结果公告》。

六、中止发行情况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一）网下申购后，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实际申购总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
（二）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

额申购的；
（三）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 70%；
（四）发生其他特殊情况，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可协商决定中止发行；
（五）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

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
进行调查处理。

出现上述情况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实施中止发行措施，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
有效期内，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可择机重启发行。

七、余股包销
网下、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 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
量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含），但未达到本次公开发行数量时，缴款
不足部分由联席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发生余股包销情况时，2022 年 2 月 17 日（T+4 日），联席主承销商将余股
包销资金与网下、 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
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
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八、发行费用
本次网下发行不向配售对象收取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 网上定

价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和印花税等费用。
九、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勇
注册地址：甘肃省陇南市徽县柳林镇
联系人：陆成玮
联系电话：0939-7545988
（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祁建邦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638 号兰州财富中心 21 楼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50934080
（三）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37355

发行人：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2 月 10 日


